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586號

抗 告 人  

即受刑人  鄒文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因定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

聲字第859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1日裁定（聲請案號：113年度執

聲字第603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本件抗告人即受刑人鄒文宗(下抗告人)

　　因違反廢棄物清理等案件，先後經法院判處如原裁定附表所

示之罪刑確定。如原裁定附表編號2、4、6、8、11、13至1

6、19、20、22、25至29、31至34所示均為不得易科罰金之

罪，而附表編號1、3、5、7、9、10、12、18、21、23、2

4、30所示之罪則為得易科罰金之罪，符合刑法第50條第1項

但書不得併合處罰之情形；又本件經受刑人請求檢察官就如

附表編號17以外之各編號所示各罪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有

受刑人簽名之「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案件是否聲請定刑聲

請書」1紙附卷可憑，此部分聲請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

許。並審酌除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7所示以外各罪之犯罪

類型、動機、情節及行為次數等情狀，以及各刑之外部限

制、各罪之法律目的、受刑人違反之嚴重性及貫徹刑法量刑

公平正義理念之內部限制，及受刑人對定執行刑乙事所為意

見等一切情狀，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0年6月。至受刑人所

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7所示之罪，為得易科罰金之罪，此與

該附表其餘不得易科罰金之罪間，有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

不得併合處罰之情形，依同條第2項規定，應由受刑人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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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刑，始得依刑法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

行刑。惟卷附「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案件是否聲請定刑聲

請書」並未包含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7所示之罪在內，檢察官

亦未提出受刑人曾請求檢察官該罪所處之有期徒刑合併定其

應執行之刑之證據，則檢察官未經受刑人請求，逕依職權就

如附表編號17所示罪刑之有期徒刑部分合併聲請定執行刑，

此部分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原裁定排除其附表編號17所示之罪，未一

同納入定應執行刑範圍，損及抗告人即受刑人鄒文宗（下稱

告人）之權益。蓋原審法院曾檢送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聲請書繕本及抗告人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繕本予抗告人

陳述意見，其中該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編號54所示之罪

刑，即為原裁定附表編號17所示之罪刑，抗告人所犯案件均

已全部判決確定後，具狀向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請求

將抗告人所犯案件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刑，檢察官本應在職

掌之下一一查核，審視有無遺漏任何文件、資料，再向法院

聲請，今符合定刑條件卻未能定在原裁定內，檢察官是否有

疏漏致抗告人法律上權益受損；又原審既已發現檢察官有未

經抗告人請求逕依職權聲請之情，於法未合，理應退回該臺

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執聲字第603號聲請書，命

其補正，以維抗告人法律上權益，以免日後需再次定刑，面

臨不必要之重複裁判及虛耗司法資源。㈡抗告人所犯如原裁

定附表編號1至34所示各罪，其中編號2、4至6、8至16、18

至22、24至29、31至33為加重竊盜罪；編號1、7、10、18、

30為竊盜罪；編號3、17為偽造文書罪；編號7、18、21為變

造文書罪；編號23為侵占罪；編號34為廢棄物清理法。其犯

竊盜、加重竊盜均為同一罪質之財產上犯罪，犯偽造文書及

變造文書係為規避竊盜及加重竊盜之犯罪，犯侵占及廢棄物

清理法亦是為謀取不正利益之財產犯罪。如以原裁定所示如

其附表編號1至34所示之罪，犯行時間均集中於民國110年1

月17日至110年6月24日止（為159至160天之密集犯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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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時間亦多有重疊，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高，刑罰效果應予

遞減，始符合比例原則、責任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

為內涵之內部性界限。再參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573號

裁定意旨及司法院釋字第662號解釋陳新民大法官不同意見

書所揭示之內容，請求重新恤刑更裁。㈢抗告人本為職業駕

駛，因兩次重大車禍致不良於行，亦造成家庭經濟困頓、面

臨高額賠償之情，無奈向地下錢莊借款以支應車禍賠償款項

而陷入遭地下錢莊追債、利滾利之困境，抗告人當時亦需獨

自照顧家庭及奉養年邁母親，因思慮未周導致犯附表所示編

號1至34之財產犯罪。㈣綜上所述，請重新檢視原裁定有瑕

疵與違誤之情，請求撤銷原裁定，重新定有期徒刑6至8年間

之恤刑，以利抗告人早日更生回歸家庭、重啟新人生。

三、按刑法第50條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

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

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

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

之。」。準此，合於數罪併罰之數罪，其中得易科罰金之罪

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須經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始得依

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檢察官不得自行

依職權逕向法院聲請，以維受刑人之權益。其立法目的在賦

予受刑人程序選擇權，俾符合其實際受刑利益，故是否合併

定應執行刑，自應尊重受刑人之選擇。

四、經查：

　㈠本件抗告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等案件，先後經法院判處如原

裁定附表所示之罪刑確定，如原裁定附表編號2、4、6、8、

11、13至16、19、20、22、25至29、31至34所示均為不得易

科罰金之罪，而附表編號1、3、5、7、9、10、12、17、1

8、21、23、24、30所示之罪則為得易科罰金之罪，依刑法

第50條第2項規定，應由抗告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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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始得依刑法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刑。原審法院查閱臺

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聲字第603號執行卷宗及本件檢

察官聲請書，並無抗告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之資

料，因認檢察官本件聲請程式違背規定，裁定駁回檢察官之

聲請，固非無本。

　㈡惟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有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所列4款

　　情形者，不得併合處罰之。但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

　　行刑者，依同第51條規定定之，同法第50條第2項已有明定

　　。是有同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所列情形，乃繫乎受刑人之請

　　求與否，作為定執行刑之準則。然此啟動國家裁判權之訴訟

　　條件若有欠缺，在刑事訟訴法上雖無法院應命補正之規定，

　　但倘不許補正，必於駁回聲請後，由檢察官另取得受刑人之

　　同意後再次聲請，徒增程序上之繁瑣，並無實益。若得以補

　　正，可達訴訟之合目的性，且對受刑人不致發生不當之損害

　　，更能符合訴訟整體利益，自屬得為補正之訴訟條件（最高

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1336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抗告人

所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7所示之罪，雖卷內查無抗告人請求

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之資料，而未符合刑法第51條第2項

但書合併定其應執行刑之要件。然原審法院於113年7月22日

受理本案時，抗告人係在監執行中，而原審法院檢附檢察官

聲請書及聲請狀之附表（檢察官聲請書附表編號54即原裁定

附表編號17）函詢抗告人對本件聲請之意見，經抗告人函覆

之內容並無反對之表示，甚具體闡述載明其認為應定之執行

刑（見原審卷第211、217至224頁），其真意究竟如何？是

否即係同意就原裁定附表所有案件之罪刑定其應執行刑？如

就此尚有疑義，非不能提訊或以其他方式向抗告人確定。如

抗告人同意就原裁定附表編號17併同定應執行刑，可否謂檢

察官提出本件聲請之程式欠缺仍未補正，原裁定就此未予釐

清說明，難稱妥洽，既經抗告人合法提起抗告，即屬無可維

持而應予撤銷，並為兼衡當事人之審級利益，發回原審法院

為適當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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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意聰

　　　　　　　　　　　　　　　　　　　法　官　林清鈞

　　　　　　　　　　　　　　　　　　　法　官　蘇品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書狀

(須附繕本)。

　　　　　　　　　　　　　　　　　　　書記官　張捷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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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586號
抗 告 人  
即受刑人  鄒文宗  






上列抗告人因定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聲字第859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1日裁定（聲請案號：113年度執聲字第603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本件抗告人即受刑人鄒文宗(下抗告人)
　　因違反廢棄物清理等案件，先後經法院判處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罪刑確定。如原裁定附表編號2、4、6、8、11、13至16、19、20、22、25至29、31至34所示均為不得易科罰金之罪，而附表編號1、3、5、7、9、10、12、18、21、23、24、30所示之罪則為得易科罰金之罪，符合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不得併合處罰之情形；又本件經受刑人請求檢察官就如附表編號17以外之各編號所示各罪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有受刑人簽名之「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案件是否聲請定刑聲請書」1紙附卷可憑，此部分聲請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並審酌除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7所示以外各罪之犯罪類型、動機、情節及行為次數等情狀，以及各刑之外部限制、各罪之法律目的、受刑人違反之嚴重性及貫徹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之內部限制，及受刑人對定執行刑乙事所為意見等一切情狀，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0年6月。至受刑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7所示之罪，為得易科罰金之罪，此與該附表其餘不得易科罰金之罪間，有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不得併合處罰之情形，依同條第2項規定，應由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刑，始得依刑法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刑。惟卷附「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案件是否聲請定刑聲請書」並未包含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7所示之罪在內，檢察官亦未提出受刑人曾請求檢察官該罪所處之有期徒刑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之證據，則檢察官未經受刑人請求，逕依職權就如附表編號17所示罪刑之有期徒刑部分合併聲請定執行刑，此部分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原裁定排除其附表編號17所示之罪，未一同納入定應執行刑範圍，損及抗告人即受刑人鄒文宗（下稱告人）之權益。蓋原審法院曾檢送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書繕本及抗告人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繕本予抗告人陳述意見，其中該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編號54所示之罪刑，即為原裁定附表編號17所示之罪刑，抗告人所犯案件均已全部判決確定後，具狀向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請求將抗告人所犯案件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刑，檢察官本應在職掌之下一一查核，審視有無遺漏任何文件、資料，再向法院聲請，今符合定刑條件卻未能定在原裁定內，檢察官是否有疏漏致抗告人法律上權益受損；又原審既已發現檢察官有未經抗告人請求逕依職權聲請之情，於法未合，理應退回該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執聲字第603號聲請書，命其補正，以維抗告人法律上權益，以免日後需再次定刑，面臨不必要之重複裁判及虛耗司法資源。㈡抗告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至34所示各罪，其中編號2、4至6、8至16、18至22、24至29、31至33為加重竊盜罪；編號1、7、10、18、30為竊盜罪；編號3、17為偽造文書罪；編號7、18、21為變造文書罪；編號23為侵占罪；編號34為廢棄物清理法。其犯竊盜、加重竊盜均為同一罪質之財產上犯罪，犯偽造文書及變造文書係為規避竊盜及加重竊盜之犯罪，犯侵占及廢棄物清理法亦是為謀取不正利益之財產犯罪。如以原裁定所示如其附表編號1至34所示之罪，犯行時間均集中於民國110年1月17日至110年6月24日止（為159至160天之密集犯行），犯行時間亦多有重疊，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高，刑罰效果應予遞減，始符合比例原則、責任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為內涵之內部性界限。再參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573號裁定意旨及司法院釋字第662號解釋陳新民大法官不同意見書所揭示之內容，請求重新恤刑更裁。㈢抗告人本為職業駕駛，因兩次重大車禍致不良於行，亦造成家庭經濟困頓、面臨高額賠償之情，無奈向地下錢莊借款以支應車禍賠償款項而陷入遭地下錢莊追債、利滾利之困境，抗告人當時亦需獨自照顧家庭及奉養年邁母親，因思慮未周導致犯附表所示編號1至34之財產犯罪。㈣綜上所述，請重新檢視原裁定有瑕疵與違誤之情，請求撤銷原裁定，重新定有期徒刑6至8年間之恤刑，以利抗告人早日更生回歸家庭、重啟新人生。
三、按刑法第50條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之。」。準此，合於數罪併罰之數罪，其中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須經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始得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檢察官不得自行依職權逕向法院聲請，以維受刑人之權益。其立法目的在賦予受刑人程序選擇權，俾符合其實際受刑利益，故是否合併定應執行刑，自應尊重受刑人之選擇。
四、經查：
　㈠本件抗告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等案件，先後經法院判處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罪刑確定，如原裁定附表編號2、4、6、8、11、13至16、19、20、22、25至29、31至34所示均為不得易科罰金之罪，而附表編號1、3、5、7、9、10、12、17、18、21、23、24、30所示之罪則為得易科罰金之罪，依刑法第50條第2項規定，應由抗告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刑，始得依刑法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刑。原審法院查閱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聲字第603號執行卷宗及本件檢察官聲請書，並無抗告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之資料，因認檢察官本件聲請程式違背規定，裁定駁回檢察官之聲請，固非無本。
　㈡惟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有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所列4款
　　情形者，不得併合處罰之。但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
　　行刑者，依同第51條規定定之，同法第50條第2項已有明定
　　。是有同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所列情形，乃繫乎受刑人之請
　　求與否，作為定執行刑之準則。然此啟動國家裁判權之訴訟
　　條件若有欠缺，在刑事訟訴法上雖無法院應命補正之規定，
　　但倘不許補正，必於駁回聲請後，由檢察官另取得受刑人之
　　同意後再次聲請，徒增程序上之繁瑣，並無實益。若得以補
　　正，可達訴訟之合目的性，且對受刑人不致發生不當之損害
　　，更能符合訴訟整體利益，自屬得為補正之訴訟條件（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1336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抗告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7所示之罪，雖卷內查無抗告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之資料，而未符合刑法第51條第2項但書合併定其應執行刑之要件。然原審法院於113年7月22日受理本案時，抗告人係在監執行中，而原審法院檢附檢察官聲請書及聲請狀之附表（檢察官聲請書附表編號54即原裁定附表編號17）函詢抗告人對本件聲請之意見，經抗告人函覆之內容並無反對之表示，甚具體闡述載明其認為應定之執行刑（見原審卷第211、217至224頁），其真意究竟如何？是否即係同意就原裁定附表所有案件之罪刑定其應執行刑？如就此尚有疑義，非不能提訊或以其他方式向抗告人確定。如抗告人同意就原裁定附表編號17併同定應執行刑，可否謂檢察官提出本件聲請之程式欠缺仍未補正，原裁定就此未予釐清說明，難稱妥洽，既經抗告人合法提起抗告，即屬無可維持而應予撤銷，並為兼衡當事人之審級利益，發回原審法院為適當之處理。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意聰
　　　　　　　　　　　　　　　　　　　法　官　林清鈞
　　　　　　　　　　　　　　　　　　　法　官　蘇品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書狀(須附繕本)。
　　　　　　　　　　　　　　　　　　　書記官　張捷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586號
抗 告 人  
即受刑人  鄒文宗  



上列抗告人因定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
聲字第859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1日裁定（聲請案號：113年度執
聲字第603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本件抗告人即受刑人鄒文宗(下抗告人)
　　因違反廢棄物清理等案件，先後經法院判處如原裁定附表所
    示之罪刑確定。如原裁定附表編號2、4、6、8、11、13至16
    、19、20、22、25至29、31至34所示均為不得易科罰金之罪
    ，而附表編號1、3、5、7、9、10、12、18、21、23、24、3
    0所示之罪則為得易科罰金之罪，符合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
    不得併合處罰之情形；又本件經受刑人請求檢察官就如附表
    編號17以外之各編號所示各罪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有受刑
    人簽名之「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案件是否聲請定刑聲請書
    」1紙附卷可憑，此部分聲請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並
    審酌除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7所示以外各罪之犯罪類型、
    動機、情節及行為次數等情狀，以及各刑之外部限制、各罪
    之法律目的、受刑人違反之嚴重性及貫徹刑法量刑公平正義
    理念之內部限制，及受刑人對定執行刑乙事所為意見等一切
    情狀，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0年6月。至受刑人所犯如原裁
    定附表編號17所示之罪，為得易科罰金之罪，此與該附表其
    餘不得易科罰金之罪間，有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不得併合
    處罰之情形，依同條第2項規定，應由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
    請定其應執行刑，始得依刑法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刑。惟
    卷附「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案件是否聲請定刑聲請書」並
    未包含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7所示之罪在內，檢察官亦未提出
    受刑人曾請求檢察官該罪所處之有期徒刑合併定其應執行之
    刑之證據，則檢察官未經受刑人請求，逕依職權就如附表編
    號17所示罪刑之有期徒刑部分合併聲請定執行刑，此部分於
    法未合，應予駁回。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原裁定排除其附表編號17所示之罪，未一
    同納入定應執行刑範圍，損及抗告人即受刑人鄒文宗（下稱
    告人）之權益。蓋原審法院曾檢送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聲請書繕本及抗告人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繕本予抗告人
    陳述意見，其中該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編號54所示之罪刑
    ，即為原裁定附表編號17所示之罪刑，抗告人所犯案件均已
    全部判決確定後，具狀向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請求將
    抗告人所犯案件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刑，檢察官本應在職掌
    之下一一查核，審視有無遺漏任何文件、資料，再向法院聲
    請，今符合定刑條件卻未能定在原裁定內，檢察官是否有疏
    漏致抗告人法律上權益受損；又原審既已發現檢察官有未經
    抗告人請求逕依職權聲請之情，於法未合，理應退回該臺灣
    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執聲字第603號聲請書，命其
    補正，以維抗告人法律上權益，以免日後需再次定刑，面臨
    不必要之重複裁判及虛耗司法資源。㈡抗告人所犯如原裁定
    附表編號1至34所示各罪，其中編號2、4至6、8至16、18至2
    2、24至29、31至33為加重竊盜罪；編號1、7、10、18、30
    為竊盜罪；編號3、17為偽造文書罪；編號7、18、21為變造
    文書罪；編號23為侵占罪；編號34為廢棄物清理法。其犯竊
    盜、加重竊盜均為同一罪質之財產上犯罪，犯偽造文書及變
    造文書係為規避竊盜及加重竊盜之犯罪，犯侵占及廢棄物清
    理法亦是為謀取不正利益之財產犯罪。如以原裁定所示如其
    附表編號1至34所示之罪，犯行時間均集中於民國110年1月1
    7日至110年6月24日止（為159至160天之密集犯行），犯行
    時間亦多有重疊，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高，刑罰效果應予遞
    減，始符合比例原則、責任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為
    內涵之內部性界限。再參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573號裁
    定意旨及司法院釋字第662號解釋陳新民大法官不同意見書
    所揭示之內容，請求重新恤刑更裁。㈢抗告人本為職業駕駛
    ，因兩次重大車禍致不良於行，亦造成家庭經濟困頓、面臨
    高額賠償之情，無奈向地下錢莊借款以支應車禍賠償款項而
    陷入遭地下錢莊追債、利滾利之困境，抗告人當時亦需獨自
    照顧家庭及奉養年邁母親，因思慮未周導致犯附表所示編號
    1至34之財產犯罪。㈣綜上所述，請重新檢視原裁定有瑕疵與
    違誤之情，請求撤銷原裁定，重新定有期徒刑6至8年間之恤
    刑，以利抗告人早日更生回歸家庭、重啟新人生。
三、按刑法第50條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
    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
    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
    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
    之。」。準此，合於數罪併罰之數罪，其中得易科罰金之罪
    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須經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始得依
    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檢察官不得自行
    依職權逕向法院聲請，以維受刑人之權益。其立法目的在賦
    予受刑人程序選擇權，俾符合其實際受刑利益，故是否合併
    定應執行刑，自應尊重受刑人之選擇。
四、經查：
　㈠本件抗告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等案件，先後經法院判處如原
    裁定附表所示之罪刑確定，如原裁定附表編號2、4、6、8、
    11、13至16、19、20、22、25至29、31至34所示均為不得易
    科罰金之罪，而附表編號1、3、5、7、9、10、12、17、18
    、21、23、24、30所示之罪則為得易科罰金之罪，依刑法第
    50條第2項規定，應由抗告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始得依刑法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刑。原審法院查閱臺灣
    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聲字第603號執行卷宗及本件檢察
    官聲請書，並無抗告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之資料，
    因認檢察官本件聲請程式違背規定，裁定駁回檢察官之聲請
    ，固非無本。
　㈡惟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有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所列4款
　　情形者，不得併合處罰之。但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
　　行刑者，依同第51條規定定之，同法第50條第2項已有明定
　　。是有同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所列情形，乃繫乎受刑人之請
　　求與否，作為定執行刑之準則。然此啟動國家裁判權之訴訟
　　條件若有欠缺，在刑事訟訴法上雖無法院應命補正之規定，
　　但倘不許補正，必於駁回聲請後，由檢察官另取得受刑人之
　　同意後再次聲請，徒增程序上之繁瑣，並無實益。若得以補
　　正，可達訴訟之合目的性，且對受刑人不致發生不當之損害
　　，更能符合訴訟整體利益，自屬得為補正之訴訟條件（最高
    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1336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抗告人
    所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7所示之罪，雖卷內查無抗告人請求
    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之資料，而未符合刑法第51條第2項
    但書合併定其應執行刑之要件。然原審法院於113年7月22日
    受理本案時，抗告人係在監執行中，而原審法院檢附檢察官
    聲請書及聲請狀之附表（檢察官聲請書附表編號54即原裁定
    附表編號17）函詢抗告人對本件聲請之意見，經抗告人函覆
    之內容並無反對之表示，甚具體闡述載明其認為應定之執行
    刑（見原審卷第211、217至224頁），其真意究竟如何？是
    否即係同意就原裁定附表所有案件之罪刑定其應執行刑？如
    就此尚有疑義，非不能提訊或以其他方式向抗告人確定。如
    抗告人同意就原裁定附表編號17併同定應執行刑，可否謂檢
    察官提出本件聲請之程式欠缺仍未補正，原裁定就此未予釐
    清說明，難稱妥洽，既經抗告人合法提起抗告，即屬無可維
    持而應予撤銷，並為兼衡當事人之審級利益，發回原審法院
    為適當之處理。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意聰
　　　　　　　　　　　　　　　　　　　法　官　林清鈞
　　　　　　　　　　　　　　　　　　　法　官　蘇品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書狀(
須附繕本)。
　　　　　　　　　　　　　　　　　　　書記官　張捷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586號
抗 告 人  
即受刑人  鄒文宗  



上列抗告人因定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聲字第859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1日裁定（聲請案號：113年度執聲字第603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本件抗告人即受刑人鄒文宗(下抗告人)
　　因違反廢棄物清理等案件，先後經法院判處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罪刑確定。如原裁定附表編號2、4、6、8、11、13至16、19、20、22、25至29、31至34所示均為不得易科罰金之罪，而附表編號1、3、5、7、9、10、12、18、21、23、24、30所示之罪則為得易科罰金之罪，符合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不得併合處罰之情形；又本件經受刑人請求檢察官就如附表編號17以外之各編號所示各罪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有受刑人簽名之「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案件是否聲請定刑聲請書」1紙附卷可憑，此部分聲請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並審酌除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7所示以外各罪之犯罪類型、動機、情節及行為次數等情狀，以及各刑之外部限制、各罪之法律目的、受刑人違反之嚴重性及貫徹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之內部限制，及受刑人對定執行刑乙事所為意見等一切情狀，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0年6月。至受刑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7所示之罪，為得易科罰金之罪，此與該附表其餘不得易科罰金之罪間，有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不得併合處罰之情形，依同條第2項規定，應由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刑，始得依刑法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刑。惟卷附「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案件是否聲請定刑聲請書」並未包含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7所示之罪在內，檢察官亦未提出受刑人曾請求檢察官該罪所處之有期徒刑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之證據，則檢察官未經受刑人請求，逕依職權就如附表編號17所示罪刑之有期徒刑部分合併聲請定執行刑，此部分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原裁定排除其附表編號17所示之罪，未一同納入定應執行刑範圍，損及抗告人即受刑人鄒文宗（下稱告人）之權益。蓋原審法院曾檢送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書繕本及抗告人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繕本予抗告人陳述意見，其中該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編號54所示之罪刑，即為原裁定附表編號17所示之罪刑，抗告人所犯案件均已全部判決確定後，具狀向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請求將抗告人所犯案件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刑，檢察官本應在職掌之下一一查核，審視有無遺漏任何文件、資料，再向法院聲請，今符合定刑條件卻未能定在原裁定內，檢察官是否有疏漏致抗告人法律上權益受損；又原審既已發現檢察官有未經抗告人請求逕依職權聲請之情，於法未合，理應退回該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執聲字第603號聲請書，命其補正，以維抗告人法律上權益，以免日後需再次定刑，面臨不必要之重複裁判及虛耗司法資源。㈡抗告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至34所示各罪，其中編號2、4至6、8至16、18至22、24至29、31至33為加重竊盜罪；編號1、7、10、18、30為竊盜罪；編號3、17為偽造文書罪；編號7、18、21為變造文書罪；編號23為侵占罪；編號34為廢棄物清理法。其犯竊盜、加重竊盜均為同一罪質之財產上犯罪，犯偽造文書及變造文書係為規避竊盜及加重竊盜之犯罪，犯侵占及廢棄物清理法亦是為謀取不正利益之財產犯罪。如以原裁定所示如其附表編號1至34所示之罪，犯行時間均集中於民國110年1月17日至110年6月24日止（為159至160天之密集犯行），犯行時間亦多有重疊，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高，刑罰效果應予遞減，始符合比例原則、責任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為內涵之內部性界限。再參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573號裁定意旨及司法院釋字第662號解釋陳新民大法官不同意見書所揭示之內容，請求重新恤刑更裁。㈢抗告人本為職業駕駛，因兩次重大車禍致不良於行，亦造成家庭經濟困頓、面臨高額賠償之情，無奈向地下錢莊借款以支應車禍賠償款項而陷入遭地下錢莊追債、利滾利之困境，抗告人當時亦需獨自照顧家庭及奉養年邁母親，因思慮未周導致犯附表所示編號1至34之財產犯罪。㈣綜上所述，請重新檢視原裁定有瑕疵與違誤之情，請求撤銷原裁定，重新定有期徒刑6至8年間之恤刑，以利抗告人早日更生回歸家庭、重啟新人生。
三、按刑法第50條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之。」。準此，合於數罪併罰之數罪，其中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須經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始得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檢察官不得自行依職權逕向法院聲請，以維受刑人之權益。其立法目的在賦予受刑人程序選擇權，俾符合其實際受刑利益，故是否合併定應執行刑，自應尊重受刑人之選擇。
四、經查：
　㈠本件抗告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等案件，先後經法院判處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罪刑確定，如原裁定附表編號2、4、6、8、11、13至16、19、20、22、25至29、31至34所示均為不得易科罰金之罪，而附表編號1、3、5、7、9、10、12、17、18、21、23、24、30所示之罪則為得易科罰金之罪，依刑法第50條第2項規定，應由抗告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刑，始得依刑法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刑。原審法院查閱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聲字第603號執行卷宗及本件檢察官聲請書，並無抗告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之資料，因認檢察官本件聲請程式違背規定，裁定駁回檢察官之聲請，固非無本。
　㈡惟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有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所列4款
　　情形者，不得併合處罰之。但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
　　行刑者，依同第51條規定定之，同法第50條第2項已有明定
　　。是有同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所列情形，乃繫乎受刑人之請
　　求與否，作為定執行刑之準則。然此啟動國家裁判權之訴訟
　　條件若有欠缺，在刑事訟訴法上雖無法院應命補正之規定，
　　但倘不許補正，必於駁回聲請後，由檢察官另取得受刑人之
　　同意後再次聲請，徒增程序上之繁瑣，並無實益。若得以補
　　正，可達訴訟之合目的性，且對受刑人不致發生不當之損害
　　，更能符合訴訟整體利益，自屬得為補正之訴訟條件（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1336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抗告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7所示之罪，雖卷內查無抗告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之資料，而未符合刑法第51條第2項但書合併定其應執行刑之要件。然原審法院於113年7月22日受理本案時，抗告人係在監執行中，而原審法院檢附檢察官聲請書及聲請狀之附表（檢察官聲請書附表編號54即原裁定附表編號17）函詢抗告人對本件聲請之意見，經抗告人函覆之內容並無反對之表示，甚具體闡述載明其認為應定之執行刑（見原審卷第211、217至224頁），其真意究竟如何？是否即係同意就原裁定附表所有案件之罪刑定其應執行刑？如就此尚有疑義，非不能提訊或以其他方式向抗告人確定。如抗告人同意就原裁定附表編號17併同定應執行刑，可否謂檢察官提出本件聲請之程式欠缺仍未補正，原裁定就此未予釐清說明，難稱妥洽，既經抗告人合法提起抗告，即屬無可維持而應予撤銷，並為兼衡當事人之審級利益，發回原審法院為適當之處理。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意聰
　　　　　　　　　　　　　　　　　　　法　官　林清鈞
　　　　　　　　　　　　　　　　　　　法　官　蘇品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書狀(須附繕本)。
　　　　　　　　　　　　　　　　　　　書記官　張捷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